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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12 家民间环保组织欲对康菲
公司提起公益诉讼，在中国，这实
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公益诉讼，这种带着崇高目的
的诉讼模式，虽然受到公众欢迎，但
却一直无法改变被边缘化的事实。

别了，北大

中国最著名的公益律师、千千
律师事务所的领头者郭建梅一直在
考虑下一步如何转型。

2010年3月25日，北京大学官方
网站发布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的
机构撤消公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
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被撤消的
四家机构之一。这一度被媒体报道
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心随后更名为北京众泽妇女
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它还有另外一
块牌子，那是郭建梅在2009年组建的
千千律师事务所，共用同一个班底。

被撤消并不是郭建梅团队遇到
的第一个困难，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原中心在成立之初就险些夭折，成
立后的经费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它，
同样的问题还制约着对人才的吸
引。

撤离北大后，中心进行的是商
业注册。企业身份羁绊了中心的公
益活动，再加上国家强化了对境外
捐款的管理，中心的经费更加紧张，
现在接受一笔捐款，就要上缴20%左
右的税。

做了十几年公益诉讼的郭建梅
现在更像一个社会活动家，中心研
究部主任吕孝权说，各种基金会只
认郭建梅这个牌子，“只要是郭建梅
来了就给，别人说了都不算。”

郭建梅开始谋求中心的转型。
几年前，她就曾亲自接拍广告，并将
代言费全部捐给了中心，而千千律
师事务所也很有可能去代理商业案
件，为中心的公益事业提供支持。

救命稻草？

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
是北京市司法局批准的中国第一家
公益性的非营利律师事务所，直到
现在，它也是全国唯一一家名字里
含有“公益”两字的律师事务所。

在社科院法学所的一栋小楼
里，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
所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
谢海青正在这里值班，多数时间
里他得接听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
咨询电话。

“一般都是些法律咨询，每年代
理的公益诉讼案件并不算多。”所里
的律师多是兼职的法学所教师，他
们更专注于一些法律冲突问题，并
根据各自的研究或兴趣，有选择地
代理一下公益诉讼，其中多是他们
认为有重要意义的。

谢海青说，经常有来京的上访
户要求所里的律师给解决问题，不
然就赖在所里不走，

“抓着我们公益律师，就像抓
着了救命稻草。”谢海青说，时间
长了，自己甚至都变得消极了，而
许多现实问题，真的不是公益律
师能解决得了的。

过程重于结果

东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师事务
所律师黄金荣认为，有些公益诉
讼只要去做了，引起了人们的关
注，它就有了价值。

从 2005 年起，黄金荣通过诉
讼、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方式要
求取消火车票基本票价中2% 的意
外伤害强制保险，尽管至今没有
结果，但他并没有太多沮丧。他认
为，他的行动让不少人头一次了解
到了火车票强制险的概念。

从1996 年1 月福建市民丘建东
状告邮电局多收他0.6 元、索赔1.2
元的一块二官司开始，中国的公益
诉讼就诞生了。随后，银行跨行查询
收费、郝劲松起诉铁道部等都是中
国公益诉讼历程中的典型案例。

而16 年过去了，公益诉讼也正
在从概念往立法的方向迈进。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江伟组织起草的民事
诉讼法的专家建议稿(2008 年 4 月1
日已颁布施行)里呼吁把公益诉讼完
全纳入进来，虽然最后没有被吸收，
但这已被公益诉讼的践行者们看做
是理论界的呼应。

尽管困难重重，郭建梅依旧乐
观地认为，中国公益诉讼有这样的
发展态势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角力。
渤海溢油事故已经过去两

个月，但事故真相依然疑窦丛
生，若非事故责任方美国康菲石
油公司、海上溢油管理部门国家
海洋局主动去陈述溢油情况，其
他人唯有望洋兴叹，全然无法介
入事故原因的调查中。

即便多次与相关方面交
涉，关注渤海溢油事件的多家
民间环保组织仍旧不得不承认
自己缺少话语权，在溢油这种
复杂且专业的问题上，他们感
到有些一筹莫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
民间环保组织根据各自的专长，
在持续地跟进此事。种种迹象表
明，即使郭美美、动车事故一而
再地引发人们的强烈关注，信息
公开很少的渤海溢油事件也始
终没有成为消失的新闻。而环保
组织还将继续发力，甚至可能发
起对康菲的公益诉讼。

追击浮油

在远离陆地的大海里发生
的溢油事件，国内的民间环保
组织还是头一次碰上，没有现
场证据，也缺乏相应的技术支
持，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并不比
普通人多

7 月17 日一早，邵文杰一行
人从烟台长岛搭船出发，目的地
是发生溢油的蓬莱19-3 油田。

邵文杰是达尔问自然求知
社的成员，这次行动被冠以“中
海油生态行”。现在回想起来，他
觉得“选择的线路可能有些问
题”。那天渤海上的浪不小，渔船
一路颠簸，两个多小时后，渐渐
靠近了蓬莱19-3油田。然而眼前
的情景与邵预想的颇为不同，
钻井平台周围并没有大片漂浮
着的厚厚油层，但康菲石油公
司7月14日首度披露事故数据时
指出溢油量达到1500桶。

“海上能看到的只是一些
油花，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康
菲作业的漏油，在渤海，燃料油
污染本来就很严重。”邵文杰有
些沮丧。开船的渔民则告诉他，
漏油在6 月初就已发生，之后污
染海域刮起过台风，原油可能
早就被风吹上岸了。而且这次
泄漏的原油有大量是重质油，
并不浮于水面。

贸然出海没有让邵文杰获
取康菲漏油的直接证据，一行
人难掩失望。在付了近万元的
租船费用后，他们只好在岸边
搜寻油污的直接受害者。

在长岛和河北乐亭两地，
邵文杰均能在海岸找到大块原
油，其中乐亭的污染比长岛严
重得多，“乐亭的海岸到处都是
油，海滩上的原油随处可见。”这
些原油零零星星地附着在礁石
上，黏度极高，让原本光鲜的海
滩黯然失色。

有养殖户给邵反映，扇贝
近来突然大量死亡，存活下来
的个头也要比往年同期小，他
们还给邵展示了沾上原油的养
殖笼，黑乎乎的，得用铁器才能
小心地把油污刮下来。

在河北乐亭疑遭康菲漏油
污染传得沸沸扬扬之时，8 月 3
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
唐山丰南近岸油污和乐亭老米
沟河口东侧沙滩油颗粒样品的
油指纹鉴定结果均为燃料油。而
燃料油与原油差别迥异，这就意
味着此处的油污并非来自康菲
作业的蓬莱19-3 油田的溢油。

漏油带来的生态和渔业损
失似乎显而易见，但邵心里明
白，单单这些现象还不足以证明
与康菲漏油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何评估康菲漏油带来的
损失？一直关注漏油事件中信
息公开问题的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认为很困难。在远

离陆地的大海里发生的溢油事
件，国内的环保组织还是头一
次碰上，没有现场证据，也缺乏
相应的技术支持，他们所得到
的信息并不比普通人多。

溢油的相关数据，马军只
能依靠康菲公司和国家海洋局
的主动披露，而作为油污染重
要检测手段的油指纹检测也被
海洋局所垄断，马军觉得自己
处在完全不对等的劣势地位。

“唯一比他们强的，就是我
们有公信力。”在康菲公司一再
瞒报，而海洋局的检测结论又
不能让人信服时，马军这样为
自己增加信心。

评估困难

康菲在事故发生一个月后
才站出来解释，环保组织不得不
为了真相，先与康菲公司形成对
峙。何时能从这种对抗的姿态转
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合作，环
保组织似乎不抱太多希望

环保组织终究有自己擅长
的策略。

7月4日，马军联合其他10家
民间环保组织，签署了《就渤海
湾漏油事故致中海油和康菲公
司的公开信》，分别发给了中海
油和康菲公司美国总部，抗议
此次漏油事故涉嫌瞒报。

7月5日，国家海洋局在通报
会上称漏油事故已得到控制，
溢油点附近的劣四类水质海水
达840平方公里，此前该区域水
质为一类。随着海水的运动，受
污染海域面积还将持续扩大。

7月6日，在舆论压力下，中
海油和康菲公司联合召开发布
会。马军记得，有记者在会上提
问，如果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
康菲石油公司是否也会在1个月
后才向公众告知情况时，康菲
石油中国总裁表示，这个事件
是发生在中国，并强调公司第
一时间向上级监管部门和合作
伙伴作了报告。

马军以为康菲公司是过于
傲慢了，在公众利益受损的情
况下，他们没有理由不让公众
知道，而向政府汇报也并不等
同于向社会公布。

在发布会之后，依靠第三
方牵线，中海油与几家NGO组
织的人员进行过一次非正式的
会谈。除了公众研究中心的马
军、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冯永
锋，自然之友公众参与项目负
责人常成也参加了这次会谈。

“我们几乎没有话语权，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
常成对这次会面的最深印象，

“漏油涉及的问题很复杂，也
很专业，我们基本上不具备这
方面的知识。”

马军联想到去年的BP漏油
事件，当时有关漏油信息的发
布非常及时，每天都有最新的
进展情况，而环保组织也能迅
速地参与进去，协助BP公司开
展工作。而这次，康菲显然缺乏
诚意，在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
站出来解释，环保组织不得不
为了真相，先与康菲公司形成
对峙。

何时能从这种对抗的姿态
转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积极合
作，马军似乎不抱太大希望。

而亲自去过现场的邵文杰
则深深地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他有些羡慕地提到绿色和平组
织在大连漏油事件中所做的评
估工作。当时，在经过10 天的独
立现场调查后，绿色和平组织
估计有多达6 万吨重质原油泄
漏至中国东北沿岸海域，并对
漏油事件的油污清理工作和可
能的环境影响作出了分析。而
关于康菲漏油的类似评估，达
尔问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等
国内多家NGO 都承认，不管是

从技术手段还是财力人力去考
量，都还没有能力做到。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路并不通畅，
但这种尝试在几家环保组织看
来意义要远大于结果，“我们至
少能影响一批民众，让他们关
注这次漏油事件”

8月1日，自然之友等12家环
保组织表示，如果国家海洋局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无法提起公
益诉讼，环保组织不排除在近
期率先提起公益诉讼。

有律师参与了进来，一同
讨论进行公益诉讼的可能性，
但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也没有推举出确定的代理律师
人选。

实际上，按照现行的《民事
诉讼法》，公益组织需要经过批
准后才能成为原告，代理公众
利益事件的起诉工作，如果由
民间组织直接出面提起环境公
益诉讼，不被法院受理的可能
性非常大。

马军寄希望于海洋局或农
业部门能提起刑事诉讼，一来
按照目前的《海洋环境保护法》，

“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
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
损失的”求偿权归国家海洋局
行使；二来康菲到底造成多大
的生态损失，实难评估，而如果
海洋局能出面提起诉讼，就可
以处数倍于损失金额的罚金，
使赔偿得到有力保障。

同时，他们没有放弃受害
渔民的个人诉讼，中国公益诉
讼网已经开始征募渤海漏油直
接受害者，但情况并不乐观，目
前还没有征集到提起诉讼赔偿
的养殖户。

常成说，他曾咨询过国家
海洋局，有关人员告诉他，“民间
环保组织无权提起公益诉讼。”
他说：“国家海洋局更有能力做
原告，但如果海洋局不作为的
话，我们只能自己联合环保组
织委托律师提起公益诉讼。”

起诉费用将是环保组织的
必要支出，而更大的风险或许在
于，一旦败诉，不但12 家环保组
织提起的生态索赔无法落实，就
连取证调查费用、委托律师费用
等先行支出也将血本无归。

常成说，如果起诉，他们
可能会选择起诉至青岛海事
法院，而这又牵涉到公益诉讼
管辖权的问题，漏油点是蓬莱
19-3 油田，但受污染的海域已
经延伸到整个渤海湾，有些地
方还归天津海事法院管辖。

关于立案，常成了解到此
前最高法出过一条司法解释，
大意是鼓励一些海事法院创新
公益诉讼的形式，而国内已有
昆明、贵阳、无锡三市推行了环
境公益诉讼试点，公益诉讼在
国内也并非头一次发生，虽然
这都不能保证海事法院一定会
去受理此案。

而一直参与渤海漏油公益
诉讼相关讨论的北京中咨律师
事务所律师夏军则列举了近年
来国内的几起石油污染案例，
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
和技术手段，已能基本满足海
洋溢油生态环境损失索赔的需
求。“但是，横亘在生态索赔之路
上的是‘三座大山’——— 观念障
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而索赔
的政府资源和民间资源都不够
充足，法律执行力薄弱，能碰软
不能碰硬。”

公益诉讼的路并不通畅，
但这种尝试在环保组织看来意
义要远大于结果，“我们至少能
影响一批民众，让他们关注这
次漏油事件。”马军说。常成则表
示，“这种尝试或许能促进公益
诉讼方面的立法。”

谁来起诉康菲？
本报记者 龚海

渤海溢油事故已经过去两个月，事故真相依然疑窦丛生。

即便多次与相关方面交涉，关注渤海溢油事件的多家民间环保

组织仍旧感到有些一筹莫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作为，环保

组织还将继续发力，甚至可能发起对康菲的公益诉讼。

走在法律边缘的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 龚海

▲烟台长岛,一位渔民展示被油污染的塑料布。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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